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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北美殖民地契约移民性质新论

梁 茂 信

  摘  要: 契约工制度是近代早期英国工场手工业时代劳动力的普遍雇佣方式。

当英国人在北美创建殖民地之后, 契约工并非是作为奴隶被引进的。一方面, 契

约工制度的运作始终未超出英国社会经济制度与法律体系的制约, 殖民地不过是

英国国内经济制度和劳动力市场的延伸; 另一方面, 在契约从签订到实施的全部

过程中, 价值规律在契约工交易、劳动力价格和工资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各殖民

地的法律体系不仅凸显了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原则, 而且也对契约工的社会地位

和权利做出了周详的规定。雇主为榨取契约工剩余价值的残酷剥削行为确实存在,

但因此在契约工制度上贴上奴隶制度的标签却有失偏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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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年来, 中国的美国史研究成就斐然, 涉及的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 但是, 有关

北美殖民地契约工 ( indentured servants) 的研究却难如人意。¹ 总体来看, 目前主要有三种观

点。一是将其界定为契约奴、白奴或临时性奴隶。º 二是将契约奴、契约工、契约佣仆和合同工

等概念交替使用。» 三是反对使用 /契约奴0 或 /契约佣工0 概念, 因为劳工出卖的是劳动力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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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 indenture是指一种有骑缝线的 / 双联契约0 , 缝线两侧的合同一式两份, 签约双方各持一份。合

同期满后, 雇主在自己持有的合同上签字, 证明另一方已如约尽职并成为自由人。而 / servant0 除作
为公函和信件中的套语外, 涵盖了 13) 17世纪英国社会上的许多职业: ( 1) 泛指王室的宫廷内侍、贵

族和地主的管家等高级职业。他们有丰富的专门知识和较高的社会地位。 ( 2) 泛指一般意义上的商品

服务职业, 其中既有 / 服务于单一雇主0 的劳工, 也有计件收费、且同时服务两位或更多买主的工匠,

他们都是如约服务的人。( 3) 在狭义上指与雇主居住在一起的工资工人, 其服务期限有几个星期、半

年或一年, 多数未成家立业。参见梁茂信: 5近代早期英国契约工制度的形成及其性质6, 5求是学刊6

2010 年第 4 期, 第 128) 129 页。本文中使用的概念是指狭义上的契约工。

黄绍湘: 5美国通史简编6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年, 第 12 页; 李世雅: 5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奴移
民6 , 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 5美国史论文集 ( 1981) 1983) 6, 北京: 三联书店 , 1983 年, 第 400 页;

陆镜生编著: 5美国人权政治: 理论和实践的历史考察6,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7 年, 第 82 页;

李庆余、周桂银等: 5美国现代化道路6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第 2 页; 刘绪贻、李世洞主编:

5美国研究词典6 ,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年, 第 733 页; 杨生茂、张友伦主编: 5美国历史
百科辞典6,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4年, 第 232 页; 张红菊: 5试探美国南部奴隶制种植园的形

成6 , 5世界历史6 2005 年第 6 期, 第 90 ) 95 页。

杨生茂、陆镜生: 5美国史新编6 ,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 第 47 页; 邓红风: 5英属北



非人身, 但是他们与主人之间不是 /雇佣关系0, 而是受主人控制的 /半强制劳工0。¹ 在美国学

界, 有学者以北美的 /非自愿性0 移民为研究对象, 认为契约工制度是 /奴隶制度0。虽然有学

者认为出售与移民签订的合同 /是一种商业行为0, 但又认为其交易 / 是在出卖奴隶0。有的学

者使用了 /白奴0 概念, 而行文中却未见精准而深入的分析。º 显然, 中美学界多数学者认识到

了契约工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联系, 注意到了其中的封建色彩, 但并未将其与当时的资

本主义经济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 特别是对其中的雇佣关系和制度的多重性功用等问题论述不

足, 因而无法形成共识。有鉴于此, 笔者拟提出个人的看法, 以期补苴罅漏, 抛砖引玉。

一、契约工移民的兴起

追本溯源, 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工制度根植于英国中世纪晚期以来的学徒制度。在该项制度

下, 未成年人在家长陪伴下寻找师傅并洽谈学徒事宜。在契约生效期间 (一般为 7年) , 学徒住

在师傅家里并在工作中学艺, 师傅除传授技艺外, 还要提供食宿、衣服和医疗照顾等。出徒后,

多数人成为师傅的帮工, 三年后成为独立的工匠并招收学徒。在出徒前, 学徒不仅要专心学艺,

而且要接受 /品行与心智的全面培训0, 因此学徒制度被认为是融职业技术与道德教育为一体的

综合性制度。» 显然, 这种建立在自愿基础上的制度成为多数青年向社会上层流动的有效途径。

然而, 它在 15世纪后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 因长子继承制长期盛行, 其他子女大多

在10岁后离家谋生。另一方面, 随着13世纪以来英国圈地运动的扩展, 越来越多的无地农民沦

为无业流民。在此背景下, 随着英国人口的快速增长, ¼ 土地资源承受着超负荷的压力。在纷繁

庞杂的流动人口中, 地方性流动空前活跃, 远距离移民与日俱增, 形成了以伦敦为中心的流动

体系, 其中学徒数量之多, 使伦敦获得了英格兰 /职业培训中心0 的美誉。½ 在其他地区, 拜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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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艺的青年之多, 工匠师傅应接不暇。未经学徒训练就开办作坊的人数迅速增加, 以学徒制度

为基础的契约工制度亦随之勃兴。每年农闲季节, 不少劳工涌向伦敦等城市或其周边农村地区。

18世纪中期, 舍菲尔德的契约工中 85%来自该市周围 5英里内的农村。半个世纪后, 这种格局

基本未变。¹ 与学徒不同, 契约工在流动中求职, 并与雇主讨价还价, 然后达成口头协议。在工

作期间, 契约工以劳动换工资, 听从雇主调教, 契约结束时获得一笔自由费。另一方面, 雇主

提供食宿、衣服和医疗照顾等。若契约工生病, 或因意外事故而丧失劳动能力时, 雇主不得违

约停薪, 或将其抛弃在外。º

由于各地劳动力市场需求不均, /僧多粥少0 现象司空见惯, 不少无业者沦为乞丐。在 16

世纪上半期, /英格兰几乎所有角落都有职业乞丐0, » 面对这种不利于社会安定的现实, 英国议

会颁布了影响深远的 51562年工匠法6。它规定, 凡 11 ) 21岁的青少年必须在家长或监护人的

陪同下拜师学艺。抗令不遵者, 可由所在教区的治安官强制执行。可能误入歧途的青年, 由教

会为其 /指派师傅0。21 岁以上的无业未婚者必须从事契约工劳动, 否则被视为流民施以惩

罚。¼ 该法律的意义在于: 它将中世纪以来局限于行会控制的熟练职业的学徒制度扩大到所有行

业。学徒制度作为一项综合性教育制度, 其社会性特点更加突出。同时, 它将契约制度应用于

自由劳动力后, 劳工就业作为一种自愿性行为就被转化为半强制性的劳动制度。这样, 契约工

制度就成为政府规范就业市场和控制人口流动的工具。在这种政策下, 虽然契约工制度有一定

的非自由成分, 但它并不意味着学徒和契约工就是奴隶。因为他们在契约形成与实施的过程中

拥有许多自由权利。在双方自愿与同意的前提下, 劳工出卖自己劳动力, 雇主购买了劳动力商

品后, 在契约有效期内拥有该商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一俟契约有效期结束, 劳工再次处于自

由状态。这种以契约为就业周期的特征构成了近代早期英国劳动力的主体, 特别是无业未婚青

年学艺谋生的必然形式, 它在本质上与当时英国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一脉相承的。½

当英国人踏上北美大陆时, 契约工也不是作为奴隶而来的。在弗吉尼亚创建之初, 契约工

是按照伦敦公司规定、以劳动力入股的 / 投资者0, 与公司其他职员享有平等的权利。¾ 然而,

由于伦敦公司急功近利的战略性失误, 弗吉尼亚殖民地在最初的 12年间捉襟见肘, 危机重重。

为摆脱困境, 伦敦公司从 1612年起不断改革, 其中多次触及契约工问题。择其要者而言: ( 1)

所有为公司服务满 7年的职员为自由民, 他们可租赁公司土地并交纳一定的粮食作为租金; 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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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2 年法实施后, 契约工成为近代英国转型期重要的劳动力来源。17 世纪 30 年代, 契约工占英国

15 ) 24 岁劳工中的 60% , 其中近 50%属年度性农业工。到 18 世纪, 契约工占英国农业劳动力 1/ 3 到

1/ 2, 有些地区高达 1/ 2 以上。到 19世纪末, 与主人居住在一起的契约工占伦敦劳动力的 161 6%、爱

丁堡的 19%、阿伯丁的 23%、珀斯的 18%。参见 Alison Games, M igr atio n and the Or igins of the

English A tlantic Wor ld , Cambr idge: H arvard Univer sity P ress, 1999, p. 74; David W. Galenson, W hite

Ser vitude in Colonial A mer ica , p. 7; R . W . Breach and R. M . Har tw ell, eds. , B r itis h Economy and

Society 187021970 : D ocuments , D escr ip tions , S tatistics , Ox ford: Ox ford U niversit y Press, 1972, pp. 75,

3222323.

James Cur tis Ballagh, W hite Ser vitude in the Colony of V ir ginia: A Study of the Sy s tem of I ndentur ed

L abor in the A mer ican Colonies , New York: Burt F ranklin, 1969, pp. 14215.



务未满7年者须继续服务, 或被租赁给他人; ( 2) 凡受公司资助的移民, 须与公司达成为期 7年

的契约。在服务期内, 公司提供土地、食品和资本, 移民作为分成农, 每年将其收成中的 50%

交给公司。服务 7年后获得自由, 并获得 50英亩土地的 /自由费0。 ( 3) 1624年伦敦公司在未

征得本人同意的前提下, 将服务未满 7年的公司职员转卖给了种植园主。¹ 不言而喻, 上述决策

对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契约工制度产生了重要影响, 它关于契约工服务 7 年的规定和出卖契约工

的做法, 成为其他殖民地参照的标准。这样, 在殖民地草创时期享有伦敦公司平等权的职员从

此被分化为两个对立阶级 ) ) ) 种植园主和契约工。

在其他殖民地草创时期, 也有与弗吉尼亚相似的招募契约工模式。例如, 马萨诸塞的契约

工也是作为公司职员而来的, 但因其人数甚少, 被分散到移民家庭去做帮工。由于该殖民地从

一开始只鼓励 /有道德、有潜质的家庭移民0, º 加上它对宗教异端的排斥, 其他教派的移民望

而却步, 因而在1640年移民潮结束后, 迁入的契约工寥若晨星。在18世纪初的南卡罗来纳, 因

其地处英属殖民地的最南端, 周围不仅有虎视眈眈的西班牙人和法国人, 而且还有时常骚扰的

印第安人。此外, 由于殖民地的种植园经济勃兴于黑奴制度, 黑人占殖民地人口的 70%以上。»

面对外围四面楚歌、境内白人不足的形势, 奴隶主难免担惊受怕。为保护白人的财产安全和安

逸的生活环境, 南卡罗来纳在借鉴弗吉尼亚经验的前提下, 强令种植园主购买契约工。1712 )

1725年颁布的五项法令中规定, 若种植园的黑奴达到 10人, 必须购买一名白人契约工。每增加

20名黑奴, 必须追加一名白人契约工。1712年法令规定, 殖民地政府可直接参与契约工交易,

被引进的契约工将首先服务于公众利益, 然后再卖给种植园主。若规定期限内无人购买, 契约

工可获自由, 但他们必须在边疆地带定居。这样既能加快土地开发, 又能构筑保卫殖民地的屏

障。上述法规实施后, 每任总督都曾动用公款资助移民, 仅 18 世纪 40 年代的相关支出就接近

43万英镑。¼ 南卡罗来纳引进契约工的方式, 后来也被佐治亚殖民地采纳。因为它在创建初期

也出现了与弗吉尼亚相似的坎坷经历, 而人口结构和外围环境又酷似南卡罗来纳, 因此它实施

了力度更大的赈济政策, 目的是把佐治亚建成一个 /繁荣的殖民地0。½

随着各殖民地的发展, 它们在英国和欧洲招募契约工的活动也日趋活跃。在 1654 ) 1686

年, 各殖民地派往布里斯托尔的移民招募代理达 280多人, 17世纪 80年代活跃在伦敦和米德尔

赛克斯的代理分别达 208人和 399人。¾ 在这种背景下, 欧洲各地的契约工纷至沓来。从美国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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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研究成果看, 因缺乏权威性的官方统计, 可用的原始资料十分零散, 研究的焦点迥异, 结

果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迁入北美的欧洲移民达 60万 ( 1630 ) 1776) , 其中1/ 2到 2/ 3是契约移

民。¹ 也有人认是 35万、40万、45万 ( 1700 ) 1755) 或 55万 ( 1700 ) 1780)。º 目前, 最有可

信度的观点是: 在 1607 ) 1699年和 1700 ) 1775年迁入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分别达到 161 52万人

和 301 74万人, 契约工分别为 101 03万和 201 78万 (不包括黑人) , 分别占两个时期白人移民

的 591 32%和 501 6% , 其中罪犯分别占契约移民中的 21 2%和 251 12%。» 显然, 上述统计中

关于契约工的比例低于有些学者所说的 75% ) 80%。到美国建国时, 虽然契约移民人数略有减

少, 但仍占欧洲白人移民的 1/ 2到 2/ 3 左右。从民族群体看, 英国的契约移民集中在 17世纪。

而来自爱尔兰和德意志的赎身工在 18世纪居于主导地位。¼ 就地区而言, 流向不均的特点非常

突出。有学者认为, 契约移民占 1700年以前迁入切萨皮克湾殖民地白人移民中的 75% ) 80% ,

占 17世纪 30年代迁入新英格兰移民中的 16%和纽约殖民地荷兰移民中的 50%。½ 到18世纪 70

年代, 马里兰、宾夕法尼亚和弗吉尼亚仍是契约移民的主要目的地, 其比例占白人移民的 4/ 5。¾

在各民族群体中, 契约工的比例高低不一。他们占 1771 ) 1773年爱尔兰南部移民的 61%、苏格

兰移民的 18%、英格兰移民的 52%和德意志移民的 58%。上述数字表明, 从 1607 年开始到

1830年, ¿ 契约工移民在北美殖民地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0。À

从类别看, 契约工可概括如下: 第一类是来自英国和爱尔兰的自愿性契约工。他们愿意迁

移, 但无力支付路费, 遂与船运公司或种植园主签订契约。抵达北美洲后, 彼此按照契约行事。

第二类是在离港前自愿与船运公司达成口头协议的契约工, 他们到殖民地后再由船运公司与买

主达成新的契约。在这种两种层次契约形成的过程中, 由于移民没有直接参与第二层次也即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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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主签署的契约, 因而被称为 /半自愿性契约工0。第三类是以德意志移民为主体的赎身工。他

们有些人在离境前支付了部分路费, 有些人承诺到殖民后偿还路费。无论属于何者, 他们到达

殖民地后须在两周内偿清欠费, 否则船主会根据所欠债务折算出服务年限, 然后将其出卖。由

于其中举家迁徙者居多, 最后从事赎身工服务的多数是移民的未成年子女。第四类是非自愿性

的契约工, 其人数大约 5万人, 占欧洲向北美大陆契约移民的 20%, ¹ 其中既有英国罪犯, 也

有反对克伦威尔统治的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他们被发配到殖民地从事契约工劳动具有强制性。

然而, 具体到各类罪犯也需要区别对待。例如, 在 1665年以后的百年间, 从人口密度较大的米

德尔赛克斯县发配到殖民地的各类罪犯约 1400人, 其中有 10%被判处死刑或终身监禁。º 对他

们来说, 到殖民地充当最长约 14年的契约工后就获得自由, 当然是一件合算的事情。至于拦路

抢劫、小偷、战俘和政治犯等罪不至死者被强行服劳役, 实际上是中世纪以来英国对流民和罪

犯惩罚性政策的继续, 带有封建色彩。但是, 正如当时英国政府报告中所言, 把英国的乞丐,

贫困者和罪犯发配到殖民地充当契约工, 既能减少英国关押和看守罪犯的支出, 又在客观上将

可能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的不安定因素转化为可以创造经济价值的劳动力商品。»

二、劳动力商品的自由属性

准确把握契约工制度的性质, 必须分析其赖以生存的经济形态。从大背景看, 契约工制度

在英国及北美洲的兴衰恰好是新航路开辟后到19世纪 20年代工业化运动启动的时期, 也是工场

手工业由盛及衰并逐渐被工厂制度取代的 /原始工业化0 ( proto2indust rializat ion) 时代。其间,

由于城市手工业处于行会的垄断下, 它对生产材料、工艺、市场和工资等方面的控制导致生产

和贸易成本提高, 利润空间日益缩小, 大量资本随之流向农村。于是, 在英国城乡之间出现了

农业、工业和商业混合型经济形态。每个地区内, /既没有纯粹的农业生产区, 也没有纯粹的工

业生产区。0¼ 在这样一个区位经济分工不明显的格局中, 典型的工业生产场所是家庭作坊。即

使是那些雇用劳工规模较大的工场, 充其量也不过是近代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前身。在生产过

程中, 依赖于自然条件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和市场销售等环节, 都容易受到气候和季节变化

的影响, 生产的间歇性和季节性不言而喻。在这种背景下, 虽然长子继承制、圈地运动、宗教

冲突及人口增长等因素使许多人口成为出卖劳动力的无产者, 他们因此常常处于不稳定的失业

状态。此外, 由于更多的人口依然栖息在依赖于传统耕作方式的土地上, 在工业生产的季节性

影响下, 他们获得了一种双重身份 ) ) ) 农忙季节是农民, 农闲季节是工人。这种一只脚踏在市

场、另一只脚踏在土地上的半商品性质表明, /劳动力还不是真正的商品0。½这就是说, 农民与

生产资料的分离绝非一蹴而就。这种特性决定了他们在工业与农业生产之间劳动的周期性,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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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就出现了契约工就业多样性和季节性特点。从雇佣周期看, 有些是一个星期、一个月或一个

季度, 一年以上者寥寥。同样不可忽视的是, 由于商品生产分散在城市和农村, 劳动雇佣形式

缺乏统一的信息渠道和标准。劳动力必须通过流动实现就业。与雇主洽谈就业条件时, 双方根

据自身需求, 在讨价还价中商定彼此都能接受的条件。例如, 在 16世纪伦敦的学徒中近半数来

自 90英里以外的地区。¹ 同样, 在 16 ) 17世纪布里斯托尔的学徒和契约工中间, 不少人的迁移

距离超过了 20英里。其中, 迁移距离超过 40 英里者占契约工的 39%和学徒的 15%以上。在

1598 ) 1638年的索尔兹伯里、南汉普顿和伯明翰, 学徒和契约工来源大致也是如此。º 当自由

流动的劳动力成为不自由的契约工之后, 不管其服务期多长, 都验证了美国学者的观点: 即绝

对意义上的 /自发性自由劳动力在合法的社会实践中消失了0。» 按照这种逻辑, 结合前文所述,

可以将英国契约工制度界定为一种可以协商劳动力价格的 /准自由劳动制度0。当英国人踏上北

美大陆后, 这种制度在劳动力相对过剩的英国与急需劳动力的北美大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它通过跨越大西洋的双层市场, 成为向殖民地输送劳动力的最有效方式。

第一层市场存在于劳工、移民代理、船运公司及买主之间。由于各殖民地招募劳工的广告

遍布伦敦等城市的大街小巷, 它们把广袤荒芜的殖民地吹得天花乱坠, 任何想发财致富的人

/都几乎不可能拒绝其中的诱惑0。¼ 无论是投资者、冒险者、工匠和农场主, 还是流落街头的乞

丐、小偷或遭受宗教迫害的难民, / 他们心中都有一种对土地烈火般的欲望, 对独立的炽烈热

情, 他们都想, ,成为自由人。0 ½ 在这种背景下, 劳动力作为自由交换的商品, 其契约的达成

大致表现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市场型契约。当劳工做出移民的决定后, 要在移民劳动力买主

之间甄别, 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迁移目的地、服务年限、工资和生活条件等, 经过讨价还价后

达成契约。第二种是亲缘型契约。由于伦敦等城市形成了以亲缘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网络, 它在

鼓励并帮助移民方面 /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0。¾ 因此, 在迁往北美的途中, 契约工与主人 /乘

坐同一条船0 的例证不胜枚举。¿ 这就是说, 在英国许多地区, 契约工制度是帮助贫困亲友迁移

到北美的一种有效手段。

在第二层市场上, 当契约将自由劳动力转化成商品后, 向北美的移民就被纳入了英国大西

洋贸易体系中。史料显示, 凡参与殖民地贸易的商人都在从事契约工运输, 因为他们可以用契

约工交换殖民地的烟草、大米和蔗糖等农产品。这样, 契约工跨越大西洋的时间与烟草贸易的

周期是一致的。例如, 在布里斯托尔、伦敦和米德尔赛克斯登记的出境契约工中, 每年 7 ) 10

月注册的人数占当年总数的 72% ) 80%。在利物浦 ( 1697 ) 1707) , 每年 10 ) 12月离境契约工

占全年的 60%。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英国商人期望自己的船只到北美时, 恰好是烟草准备发货

的时节。他们在每年的 7 ) 9月从英国出发, 两个月后到北美开始贸易活动。每年从 12 月开始,

到翌年 2月为止, 离境移民明显减少, 因为此时烟草买卖的高潮已经结束。另一方面, 每年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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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的契约工市场清淡萧条, 因为移民在海上长途跋涉期间容易患病, 死亡率较高。¹

在上述双层市场的作用下, 英国的经济和劳动力市场体系延伸到北美殖民地。英国人口增

长、农业收成和工资波动等因素, 都会通过市场机制影响到殖民地的劳动力供求关系。例如,

在17世纪50 ) 60年代, 英格兰农业歉收和工资水平上涨直接促成了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地契

约工的增加。17世纪末英格兰西南部劳动力供不应求时, 两个殖民地的契约工供给也明显萎

缩。º 因此可以这样理解: 契约是在英国达成的, 但契约工在尚未离开英国时就开始与殖民地劳

动力市场发生了关系。换言之, 当契约工踏上北美大陆时, 契约工制度也未超越出英国社会与

经济运行机制。这其中不仅包括英国契约制度中的雇佣性质, 也包括北美殖民地按照英国人的

自由观念颁布的保护契约工平等权利的法律。简要地说, 契约工制度中的雇佣性质可从如下三

方面理解:

首先, 北美殖民地的契约工中有不少英国罪犯和无辜的被绑架者。他们作为 /非自愿性契约

工0 的悲惨遭遇, 使有的美国学者得出契约工是 /白人奴隶0 的结论。然而, 这些学者不能回避这

样的事实: 北美的契约工中有 2/ 3以上是自愿性契约工。» 这就是说, 非自愿性契约工被强制性

服役的史实不足以改变契约工制度的整体性质。从其契约内容看, 其中包含着 /同意0 ( agree)

和 /认知0 ( acknow ledge) 的原则。/同意0 意味着契约工愿意以出卖劳动力为前提, 接受其中

关于服务年限、工作条件和待遇等条款。/认知0 表明双方明确彼此的职责, 愿意恪守契约中的

原则。¼ 这种建立在双方同意基础上的契约关系属于不折不扣的雇佣与被雇佣的性质。½

其次, 从契约工的社会结构看, 他们不是某个单一阶层的移民, 而是除贵族以外英国社会

各阶层人口结构的自然延伸。这也是国内所有涉及北美殖民地契约工著述中的共识。笔者再以

1654 ) 1660年从布里斯托尔离境的 2287名契约工为例, 绅士、种植园主和专业技术人士 (医生

和教师等) 等占总数的 2%, 自耕农、农民和体力劳工占 471 4%, 金属、建筑、服装、纺织和皮

革等行业工匠占 23% , 妇女和其他劳工占 271 4%。¾ 类似的结构在 1718 ) 1759年从伦敦港口处

境的契约工中间也同样存在。¿ 面对这种多样性的结构, 还有什么比雇佣关系能更清楚地解释契

约工与雇主的关系呢?

再次, 在劳务市场上, 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商品交易的每个环节中得到了体现, 其中居于绝

对支配性地位的因素是市场, 而不是船主、种植园主或农场主。契约工的供求关系、劳动技能

和年龄等都决定着其劳动力商品价格的高低。在供大于求的条件下劳动力价格走低, 相反就能

走高。劳工的技术构成越高, 服务周期就越短, 工资水平就越高。例如, 在 1660 年从布里斯托

尔离境的契约工中, 类似医生、工程师和教师等技术人士的服务时间仅为 2 ) 3 年, 而木匠、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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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师、裁缝、银匠等各类工匠的服务期大多数是 4年, 普通体力劳工的服务期限一般为 5 ) 7年。

各类罪犯大约是 8 ) 14年。¹ 从年龄上看, 19 岁以下的契约工, 因其劳动价值尚未完全开发出

来, 其交易价格与工资水平明显低于 19岁以上的劳工。契约工的工资基本上是市场需求和劳动

力价值相互作用后的自然反应。一位健康的非熟练工的售价达 10英镑, 而一位工匠的价格为 25

英镑。º 在 1704 ) 1757年马里兰登记的契约工交易中, 服务 4 年的契约工人均价格是 81 95英

镑, 最高达10英镑以上。19名女性契约工价格是71 75英镑, 最高价格是 10英镑。» 在 18世纪

中期, 巴尔的摩一位商人雇佣了一位具有多年经商经历的 40岁的小商人充当工头, 其服务期为

两年, 条件是雇主负责提供通往美洲的路费、牛肉和猪肉各 500磅、面粉 500磅, 每年工钱 40

英镑。¼ 在新英格兰, 契约工莱昂#加德尼尔 ( L ion Gardiner) 是一位来自荷兰的工程师, 他在

服务期内的年薪是 100英镑。他说: /我的服务是帮助他们设计、采购和建造城市、城镇或防卫

性要塞。0½ 在多数情况下, 按照劳工年龄和技术与经验确定薪水的做法十分普遍。在 1682 )

1687年来到宾夕法尼亚的契约移民中, 57%的人服务期为 4年, 其余为 1 ) 19 年不等。年薪最

低的体力劳工平均在 3 ) 10 英镑之间, 而银匠、外科医生、教师和眼镜制造者等技术含量较高

的职业中, 年薪在 30 ) 80英镑之间。¾ 甚至在弗吉尼亚一些种植园主的遗嘱中, 准备出卖的契

约工价格也与其年龄、技术水平和健康状况有着直接的关系。¿ 正因为价值规律在劳动力商品交

易中的重要性和普遍性, 17世纪 50年代一位英国学者指出, 当荷兰人、法兰西人、西班牙人和

葡萄牙人纷纷来到美洲淘金的时候, 英国人却发现, 劳动力商品 /就是国家的财富0, 因为当这

些吃苦耐劳的人口被雇佣就业后, 他们就成为 /可以创造利润的商品0。À

诚然, 笔者强调北美殖民地契约工制度中的雇佣性质, 并非要否定其强制性特点, 相反认

为其程度有所加强。一方面, 在劳工市场上, 资本家和地主都掌握着经济资源和劳动力交易的

控制权和垄断权。而处于绝对劣势地位的劳工一无所有, 只能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在这种不

对称的状态下, 由于英国劳动力过剩, 多数契约工服务周期短, 对雇主的依赖程度低, 雇主对

契约工的人身控制相对较弱。然而, 当契约工制度被移植到北美时, 资本家和地主在劳动力市

场上的垄断地位骤然凸显, 因为对于那些无力承担跨越大西洋路费的移民而言, 没有资本家的

帮助, 他们无法实现移民的愿望。他们签约后, 用自己的劳动力商品来交换资本家提供的越洋

路费和在契约服务期间的工资、食宿、医疗照顾和自由费等。在这种雇佣关系下, 雇主用自己

的资本和生命做赌注, 将契约工安全地运送到大西洋彼岸。Á 另一方面, 契约工在尚未履行其义

务就享受了签约另一方提供服务。这实际上赋予了契约工制度一种新的含义 ) ) ) /劳动力租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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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一种信贷制度0。¹契约工制度中原有的雇佣性质因此就被蒙上了一层 /债务0 关系。雇主对

契约工的控制随之加强。在契约生效期内, 由于契约工就像托马斯 #潘恩所说的那样, /自愿性

地免除了纳税权和各种公共服务义务0, 又因为其食宿、衣服、工资、医疗照顾和期满后的自由

费等均依赖雇主, 他们 /停止行使自由权0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因为 / 自由与作为独立的人是

不可分割的0。当他们恢复了自由劳动力身份后, 就重新获得了 /完整的自由权。0 º 这就是说,

契约中的权益和义务是建立在双方愿意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为代价的。契约工在享受雇主提供

的物质服务的同时牺牲了自己的部分自由权利, 其中包括婚姻权、生育权和经商权等等, 而雇

主在付出资本投资后换来了对契约工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在这种利益关系下, 殖民

地地广人稀、居住分散及劳动力稀缺的残酷现实很容易造成契约工遭受虐待的问题。» 在日常生

活中, 他们即使不是奴隶, 但因丧失了部分自由, 甚至包括个人的荣誉和尊严, 他们至少给人

的感觉是受到 /人身和自由控制0 的人。¼ 在这种表象之下, 无论雇主对契约工的控制和剥削达

到何种程度, 都不能改变契约中的自由雇佣原则。它在本质上与笔者前文中将英国的契约工制

度界定为 /准自由劳动制度0 是一脉相承的, 是近代原始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市场上 /一种有合

同的自由0 制度。½ 在更高的层次上, 它也是近代机器工业化时代劳动雇佣制度的前期阶段。其

中的同意原则、根据劳动价值确定工资的原则以及被雇佣者用一定年限的劳动偿还另一方垫付

路费的原则, 在 19世纪和 20世纪美国引进外籍合同工的历史中依然清晰可见。¾

三、制度的多重性功用与契约工的社会地位

随着契约工数量的增多, 与之相关的各种问题接踵而至, 殖民地政府为此颁布的法律逐渐

地形成了日臻完善的管理制度, 其性质并非是奴役性的工具, 而是在殖民地社会和经济发展中

具有多重性功能。首先, 不少移民离开欧洲前只是与船主达成口头协议。到殖民地后, 船主为

牟取暴利, 擅自高价出卖契约工, 延长服务年限, 结果纠纷频繁发生。有鉴于此, 弗吉尼亚议

会在 1642年规定, 20岁以上契约工的服务期限不能超过 4年; 12 ) 20岁契约工的服务期限为 5

年, 12岁以下者服务 7年。¿ 1659年弗吉尼亚议会重申了上述原则, 仅有口头协议的劳工, /其

服务时间不能超过我们国家同龄契约工服务的时间0。若契约工超期服务, /雇主必须为超期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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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支付相应的工资。0¹ 这项规定就是后来欧美学者所说的 /国家习惯0 ( custom of the country )

原则。它后来也被马里兰等殖民地所采纳。º 应该说, 它们对前文述及的 /半自愿性契约工0 具

有积极的保护作用。

其次, 契约工制度被赋予了解决社会问题的功能。例如, 普利茅斯和马萨诸塞殖民地为维

护社会稳定, 控制和减少贫民的流动, 遂于 1633年和 1640年照搬英国模式, 授权 /每座城镇都

将其所有单身和被收容者纳入契约制度之中。0» 所有贫困儿童可以不经过其父母或本人同意,

将被分派到各地指定的师傅那里去学徒, 年龄稍大的被送去作契约工。对于在收容所居住时间

较长的无家可归者, 当地政府强迫其学徒或充当契约工, 服务时间有1年、3年、7年和 12年不

等。¼ 更重要的是, 在上述制度下, 马萨诸塞还通过法律, 要求雇主帮助学徒和契约工学习文

化, 规范其道德意识, 如果学徒或契约工触犯法律 (不包括自己逃跑等) , 其雇主都将受到惩

罚。因此, 学徒制度和契约工制度就被誉为是 /将职业技术与良好行为规范和宗教指导相结合

的学校0。½ 不仅如此, 契约工制度还被视为解决债务纠纷的良方。1683 年马萨诸塞殖民地规

定, 经地方法院同意后, 债务纠纷双方 /可根据所欠债务确定满意的服务条件和时间0, 然后公

布债务人的契约工身份, 其他债权人均不得 /有任何不利于正在提供服务的契约工的行为。0¾

后来马里兰殖民地也规定, 允许以契约工劳动偿还债务, /一直到债主满意为止0。¿ 不难看出,

当殖民地政府用学徒制和契约工制度安置无家可归的青少年和解决债务纠纷的时候, 它不仅把

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上升到商品化的高度, 认识到了劳动力商品的交换价值, 而且也为解决

殖民地解决劳动力的不足找到一条有效途径。

再次, 迄今为止, 中国学界已注意到契约工缺乏应有的人权, 在契约服务期内不得结婚生

育或经商等。不容置疑, 各殖民地颁布了许多相关的法律条款, 目的是保护契约有效期内雇主

对劳动力商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任何损害这种商品支配权的行为都应受到法律惩罚。À 这种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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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尚契约与诚信为载体, 以维护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为终极目标的法律制度, 在法理上

和逻辑上都是无可厚非的, 也符合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经济制度确立其主导地位的需要。但是, 各殖

民地关于契约工制度的功能、性质和契约双方的责权关系等问题的界定, 我国学界却没有给予

足够的重视。由于劳工和雇主在执行契约的过程中, 彼此表现出的诚信和行为都会涉及契约工

制度本身, 界定契约工的社会地位, 规范契约双方的行为和就业市场的秩序就显得尤为重要。

在各项法律中, 最值得重视的是弗吉尼亚殖民地在 1705年颁布的 5契约工和奴隶法6。法

令明确规定: /所有契约工, 无论从水路还是从陆路来, 只要在原籍国家不是基督教徒, 都将被

看做是奴隶, 并且在殖民地被当作奴隶买卖, 即使后来皈依基督教, 也不得改变其身份。0¹ 这

就是说, 信奉基督教的白人都不应该被视为奴隶, 而在原籍不信奉基督教的其他人 (例如黑人)

都不应该被视为自由人。此后不久, 纽约和马萨诸塞也颁布了 /禁止将基督徒沦为奴隶0 的规

定。纽约殖民地的立法者为避免歧义, 特意颁布立法指出: /法律中所含之条款不应做出有利于

雇主或其他持有契约或学徒协议者的解释; 不得延长学徒或其他契约工的服务年限, 或将其变

为终身奴隶。0º 此外, 法令还禁止黑人等有色人种参与契约工交易。/如果任何基督教徒契约工

发现其主人与黑人、印第安人、混血人,,通婚, 该基督教徒契约工可以获得自由。0 » 虽然这

些法律条款中含有明显的种族和宗教歧视成分, 但却清楚地表明白人契约工的社会地位: 凡在

原籍拥有自由地位者在殖民地也是自由的。即使有契约在身, 也不能剥夺其应有的权利。任何

虐待契约工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制裁。例如, 1642年弗吉尼亚殖民地规定, 如果认为自己在食宿、

待遇和劳动等方面受到 /雇主残酷的或野蛮的虐待0, 契约工就有权向地方法院陈述, 如若属

实, 法院向雇主提出警告; 若雇主依然我行我素, 法院有权终结契约。¼ 在弗吉尼亚颁布的各项

法律中, 唯有 1705年法令中的保护性措施最全面。其中规定: ( 1) 所有雇主必须按照契约规

定, 为契约工提供必须的营养、服装和住宿条件。/非经法庭同意, 雇主在任何时候都不得动用

酷刑0 惩罚契约工; 雇主任何虐待白人契约工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如果被虐待者的投诉属实,

被投诉的雇主必须向契约工赔偿约 40先令, 并保证不再侵害契约工人权; 如果雇主屡教不改,

契约工所欠之剩余债务可折算服务年限后被出卖给他人。 ( 2) 如果雇主克扣工资, 契约工有权

向法庭投诉。契约工因生病、伤残或其他原因而丧失劳动能力后, 在市场上无法卖出应有价格

时, 雇主可将其交由教会照管, 但 /照顾契约工的开销将有雇主承担。0 ( 3) 如果契约工在服务

期间致残, 或因意而外丧失劳动力, 雇主不得将其抛弃, 而应将其供养到服务期结束; 如果雇

主抛弃契约工, 并使其成为所在教区的负担, 该雇主将接受惩罚。( 4) 在契约生效后, 雇主不得

以任何方式要挟契约工更改契约; 如有必要, 必须征得契约工本人的同意并在法庭监督下进行。

( 5) /所有契约工可以拥有自己的财产, 而且, 经过本人同意, 财产可由雇主代管, 以备其将来使

用。0½ 换句话说, 无论是亲友馈赠或通过其他合法途径获得的礼物、赠物和遗产, 凡属契约工

个人的财产, 雇主不得私自占有。类似的保护契约工财产权利法律在其他殖民地也不鲜见。¾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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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的史实, 有的美国学者发出这样的感叹: /在法律面前, 契约工的地位与殖民地的自由人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0。¹更重要的是, 上述保护契约工权利的法律也能在司法体系中得到有效的保

障。例如, 马里兰殖民地规定: /被引进到本省并在此服务若干年的契约工, 如果因为契约、合

同或其他分歧而与雇主发生争论, 均可根据请愿进行审理、听证, 并依据陪审团的意见判决。0º

笔者在查阅史料时发现, 在涉及契约工的司法诉讼和审理等环节上基本上是公正的。例证一,

1630年马萨诸塞法庭判决书中指出, 由于雇主的残酷虐待, 弗朗西斯 # 谢波德 ( F rancis

Sheppard) /受到了极大的伤害0。为避免谢波德再受虐待, 法庭决定给予他自由。» 例证二,

1642年 7月弗吉尼亚地方法院受理的诉讼案件中, 契约工爱德华#蒙克 ( Edw ard M onnck) 服

务期满后, 雇主没有如期给予他自由。他上诉到法庭后, 法院经审判后决定, 雇主应给予蒙克

自由, 同时还应赔偿蒙克超期服务的工资并 /承担法庭诉讼费。0¼ 例证三, 契约工托马斯 #瓦

格 ( Tom as Wagg) 被指控诱惑另一名契约工逃跑, 法庭经过审判后认为 /指控不成立0, 瓦格

被无罪释放。另一起案例是, 契约工威廉#罗宾逊 ( William Robinson) 被指控与其他三人涉嫌

参与入室抢劫, 经多方调查和陪审团审判, 罗宾逊无罪释放, 其余三人被监禁。½ 上述寥寥几例

不足以充分展示殖民地司法对契约工权利的保护作用, 但它们至少表明, 无论是雇主还是契约

工, 司法审判的程序无可挑剔, 凡被证明触犯法律者都受到了惩罚。雇主败诉并承担司法诉讼

费用的案例不胜枚举。简言之, 契约工享有的司法权是奴隶所享受不到的。

最后, 为规范劳动力市场, 弗吉尼亚从 17世纪40年代开始多次颁布法律, 确立了劳工自由

证书制度。法律规定, 凡在弗吉尼亚求职的劳工, 无论是否有契约工经历, 必须持有 /当地官

员签发的自由证书, 证明他 (她) 是不属于任何契约之自由人0。自由证书不仅是持有者自由流

动的通行证, 而且还可以 /作为再次签订契约的凭据0。在新的契约生效后, 雇主有权向契约工

/索要其自由证书并代为保存, 一直到契约有效期结束为止。0 如果契约工中途逃跑并受雇于他

人, 每工作一天, 处以 20英镑烟草的惩罚。若雇佣无自由证书之人, 雇佣者和被雇佣者都将受

到惩罚。¾ 马里兰也规定, 任何人外出须随身携带 /盖有所在县印章的通行证0, 否则属违法逃

跑; 如果无证外出, 将被处以 200英镑烟草的罚金, 抗令不遵者, 地方治安官可令其 /从事令

人满意的契约工服务, 或接受其他方式的惩罚。0¿ 1692年, 马萨诸塞规定, 学徒和契约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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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必须征得父母或主人的书面同意, 否则每周缴纳 5英镑的罚款。擅自外出时间超过 24 小时

以上者, 可在服务期满后再为雇主服务一年。¹ 不言而喻, 自由证书既是劳工自由迁移的凭证,

也是其进入劳动力商品自由交易场所的 /门票0, 同时也是控制无业游民自由流动的工具。不管

是否有契约工的经历, 自由劳工在受雇前必先立约, 一俟契约有效期结束, 可再次申请自由证

书。这样, 自由证书与契约作为殖民地劳动力商品交易中不可或缺的条件和载体, 它们不单对

劳工与雇主的个人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 出卖劳动力商品的劳工也绝非终生只签署一次契约。

更重要的是, 两者一起构成了维护北美殖民地就业市场和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

需要说明的是, 在 18世纪下半期, 正是由于契约工制度在北美殖民地的多重性功能以及契

约工非奴隶性质的社会地位, 契约工制度不仅未像黑奴制度那样成为众矢之的, 而且成为各州

维护的对象。在美国革命时期, 当南北方围绕黑奴制度争论不休的时候, 没有人把契约工制度

与黑奴制度同等对待。当有人把契约工当做奴隶并阻挠其参加反英战争时, 北美大陆军发表声

明指出: /契约工出卖的是他们的时间而非其人身0。契约工不是奴隶, 甚至也不是 /临时性的

奴隶0。º 1777年, 佛蒙特在借鉴宾夕法尼亚宪法的基础上颁布了其新宪法, 其中强调了人人生

来平等的原则和享有不可剥夺的若干自由权利之后, 在第 12条第 8款中规定, 所有年满 21岁的

男性和 18岁的女性, 不管是外来者还是土生者, /除非他们达到法定年龄之后自己同意, 或者

是为清欠债务, 赔偿损失或返还借贷资金等, 否则均不得以契约工、奴隶和学徒身份为他人服

务。0» 此外, 当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各州相继废除了黑奴制度的时候, 它们却颁布法律, 将

契约工和学徒制度应用于所有青年人。1788 年纽约州规定, 愿意学艺的青年都必须签订契约,

充当学徒或契约工, 一直到 21岁为止。孤儿院和收容所的青少年, 可在监护人的同意下充当学

徒或契约工, 男性到21岁、女性到 18岁或结婚时为止。来自欧洲的契约工, 不论入境时的年龄

如何, 服务到 24岁时可结束契约。1795年, 马萨诸塞、康涅狄格和弗吉尼亚也分别做出类似的

规定。¼ 甚至到 1817年马里兰还颁布立法, 对契约工的服务年限、契约双方的义务以及该制度

的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全面的规定。½

四、关于契约工遭受剥削之管见

契约工之所以被视为奴隶, 原因之一是服务尚未期满的契约工在市场上可以 /像马匹一样被

出售0。¾ 在表面上, 这种缺乏人性的交易似乎剥夺了契约工作为签订契约一方应有的 /法人资

格0 及其平等权利, 使其成为 /奴隶和个人财产中的一部分0, ¿ 因而任何与契约工交易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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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容易让人贴上奴隶交易的标签。然而, 如果从逻辑上和法理上分析就不难发现, 契约的签署

是以契约工的劳动力和资本家的物质资本作为交换条件的, 资本家因此就获得了对契约工劳动

力商品的所有权和支配权, 其中也包括转让权。契约工作为其劳动力商品的载体, 两者无法剥

离, 因而契约工就必须接受雇主的调遣和支配。在契约生效期内, 雇主将契约工转给他人既合

乎时代的逻辑, 在法理上也是无可厚非的, 因为雇主在出卖自己的商品的时候, 他 (她) 作为

该商品的主人无需与任何人商议。同时, 劳动力作为商品被出卖给雇主的过程, 既要受到英国

和北美殖民地颁布的保护契约工个人权利、规范劳动力市场的法律的制约, 同时也受市场价值

规律制约, 因为每一位契约工的年龄、性别、技能和经验等都会在契约工的交易中有所体现。

在这种以价值和价格为核心的买卖中, 购买者挑三拣四也在情理之中, 而契约工自己像牲口一

样被出卖的感觉就在所难免。

此外, 在所有将契约工看做是奴隶的研究中, 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到了契约工遭受残酷剥削

和压迫的事实, 认为其社会地位与奴隶毫无二致。不可否认, 这类观点确实凿凿有据。笔者以

为, 这种问题同样需要客观而公正地分析。因为在美国学者的成果中既能看到契约工遭受剥削

的一面, 也能看到其与雇主关系融洽的一面。可是在国内相关成果中, 多数偏重于契约工受到

剥削的一面。李剑鸣教授认为, 契约工的境遇 / 因主人而异0, ¹ 这种观点是中肯的。在马萨诸

塞和宾夕法尼亚殖民地早期, 契约工制度中仍保持着英国的传统, 雇主把契约工看做是 / 家庭

的新成员0。º 一些英国人在考察了其他殖民地的状况后认为, /契约工的处境比在英国好0。»也

有学者认为, 1682 ) 1720年宾夕法尼亚的契约工制度是一种 /充满父爱的制度0。¼ 正因为如

此, 有美国学者呼吁, 以往成果中将契约工制度 /描述为虐待移民的残酷制度, ,的观点需要

修正0。因为该制度为许多贫困人口提供了改善处境的机会。在 18 世纪的英国, 许多人 / 将契

约工制度看做是一个 -安全网. 0。因为它帮助移民解决了越洋路费和达到北美后的就业问题,

移民因此避免了陷入贫困。对于有些移民来说, 它有利于节省随身携带的资本, 找到了到殖民

地后的资本积累途径, 移民在服役期间还能熟悉当地社会习俗, 积累生活经验和资本经营之术。

对于来自德意志的赎身者而言, 将子女送去当学徒或契约工, 除获得与上述相同的好处外, 其子

女有机会接受职业和社会道德教育, 有利于其积累成长过程中人生宝贵的精神财富。因此, /契

约工制度基本上是一个成功的经济实体0 的观点是有道理的。½ 而本杰明#富兰克林所说的工匠

掏钱给学徒家长的说法是不无根据的。这种方式也成为许多初来乍到的贫穷移民积攒财富和安

家落户的重要手段。¾

然而不能回避的是, 18世纪 20年代以后, 随着英国契约工的减少和来自德国与苏格兰契约

工的增多, 北美殖民地出现了一种相悖的现象: 当各殖民地在法律上不断完善契约工制度的同

时, 主人与契约工之间的亲情逐渐淡化, 以榨取契约工剩余价值为最高目标的残酷剥削程度日

益加剧。有学者认为, 到美国革命爆发前, 有些契约工的待遇比 /古埃及的奴隶还要糟糕0。¿

笔者认为, 对于契约工所遭受的残酷剥削应给予准确的定位。从时效上看, 无论是自愿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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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半自愿性契约工, 其服务年限差异都是以资本家和农场主能赚取利润为前提的。他们除了

要扣除购买和使用契约工劳动力的支出与成本后, 也在殚精竭虑地榨取契约工的剩余价值, 因

而在日复一日的劳动中加强了对契约工的剥削强度, 甚至把契约工看做是创造利润的机器。但

是, 当我们看到契约工受到非人折磨的时候, 不能因此就得出契约工制度是奴隶制度或者是临

时性奴隶制度的结论。如果以雇主的剥削行为来替代劳动雇佣形式和法律制度而作为界定契约

工制度性质的依据, 显然有悖于史实和法理上的逻辑。应该说, 雇主对契约工的剥削是北美殖

民地资本主义发展早期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雇主追求剩余价值的剥削方式。在这种方式下, 佃农、

契约工或学徒等等都成为 /被抓获、使用和被剥削0 的资本。¹ 在弗吉尼亚, 就是因为一些契约

主 /野蛮地剥削契约工0 引起了许多争议, º 促使该殖民地陆续地颁布了保护契约工权利的法

律。诚然, 法律上的保护并不意味着它在现实生活中能处处即时地发挥其威慑作用。在殖民地

时代那样一个地广人稀的社会里, 由于通讯交通和立法体系的渐进性及司法效能的迟缓性和滞

后性等因素, 的确也存在着契约工被虐待或被杀害数月后才能得到法庭重视的现象。» 在 17世

纪的弗吉尼亚, 契约工与雇主之间在日常生活中因伙食营养、劳动强度和工资等问题频繁发生

纠纷和冲突。在法律援助不能到位的情况下, 契约工抢劫雇主家产后逃逸, 或以暴力反抗的事

例屡屡发生。¼ 在弗吉尼亚约克县, 一些雇主的违约行为引起了契约工的强烈不满, 几次要求未

果后, 契约工提出了 /摆脱奴役0 和 /为自由而死0 的口号, 誓死以暴力反抗。½ 与弗吉尼亚相

比, 马萨诸塞殖民地也曾发生了相似的冲突。从更公正的角度看, 由于契约工和主人都在最大

限度的从对方获得更多的好处, 雇主祈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利润, 契约工试图在休闲时间、

物质生活、工资和自由等方面最大限度地获得回报。因此, 当冲突双方发生对峙时, 其核心是

如何维护各自的权益。即使是在处境不利的契约工中间, /很少有人反对契约制度0。¾雇主对契

约工残酷的、非人性化的剥削行为应给予无情的批判, 但绝不能带着先入为主的偏见, 盲目地

歌颂契约工的反抗行为。例如在 1724年 5月, 弗吉尼亚一名性情暴躁的契约工 / 在未受任何挑

衅的情况下0 几乎夺去了其雇主的性命。虽然法庭仅仅以罚款和延长服务期作为惩罚, 但该契

约工却在服务期间偷盗其主人家庭的财物后逃遁, 后与其 16岁妹妹和另一名契约工联手多次偷

盗。¿ 1711年弗吉尼亚一位种植园主贝亚德因经常出门, 故应夫人要求, 雇佣了一名女性契约

工, 其职责是打点家务, 照顾女主人。然而, 该契约工却趁主人外出时越俎代庖, 虐待不服从

指挥的契约工。她还 /秘密地将几名契约工派出为她个人做事0, 若有不从就会受到虐待或 /割

掉其脑袋0 的威胁。À 笔者列举这些例子, 无非是要表明, 契约工与主人的关系不能一概而论。

在各类契约工中间, 犯罪契约工是殖民地社会问题最多的根源。在 17世纪 20年代弗吉尼亚里士

满县发生的偷盗、拦路抢劫、入室抢劫和损毁财产等社会犯罪中, 50%以上是罪犯契约工所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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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年份, 他们犯罪的比例占 1729 ) 1731 年被囚禁者的 100%和 1738 ) 1740 年被关押者的

84161%。更令人更担心的是, 有些罪犯契约工 /将以前表现良好的契约工教唆变坏了0。¹ 罪犯

契约工的种种恶性行为引起殖民地居民的强烈反对, 于是, 到 17世纪 60年代, 弗吉尼亚、马里

兰和宾夕法尼亚等殖民地相继颁布法律, 禁止任何个人将英国的罪犯运入殖民地。º

在此背景下, 审视契约工的逃跑问题同样不能一概而论。从整体上看, 各地契约工逃亡率

并不是很高。在1643 ) 1675年的弗吉尼亚诺福克县, 逃跑的契约工仅为42人次, 年均不到该县

契约工总数的 1%。在 1654 ) 1675年的兰开斯特县仅为 48人次, 年均 21 55%。在 1646 ) 1675

年的约克县为 37人次, 年均不到 11 8%。如果扣除多次逃跑的契约工人数, 真正逃跑的概率就

更低。» 此外, 根据笔者对 1730 年、1740年和 1750 年宾夕法尼亚出逃契约工资料分析: ( 1)

其中既有欧洲移民, 也有土生劳工, 多数是学徒。 ( 2) 从民族背景看, 爱尔兰移民居多, 不少

人逃跑时顺手牵羊, 或将雇主家产抢劫一空。一位名叫爱德华 #霍顿 ( Edw ard H auton) 的契约

工来到殖民地的最初 7年间, 因难以管教, 曾被转卖 5次, 累计逃跑 5次。最后一次逃跑时将雇

主家产洗劫一空。 ( 3) 有些人到殖民地后就下船逃跑, 还有些是被雇主购买后的第二天逃跑。

总之, 为雇主服务未满一个月就逃跑的比例占当年逃跑总数的 30%以上。( 4) 30岁以下的非熟

练劳工占逃跑者的 70%以上。¼ 不可否认, 上述逃亡者中间, 确实有些是为了躲避雇主的残酷

压榨, 有些是在诉求法律援助的努力失败后不得已而为之。他们的行为应得到道义上的支持。

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 未履行义务就违约逃跑的行为有背信弃义之嫌。无论属于何种原因逃跑,

学术分析都不应管窥蠡测, 以偏概全, 否则有悖史实。

综上所述, 契约工制度源于英国, 是英属北美殖民地解决劳动力供给的有效方式。它作为

与当时经济形态相一致的劳动制度, 是以家庭作坊为特征的原工业化时代向以工厂制度为标志

的机器工业化时代劳动力市场的过渡形式。契约作为劳工就业的凭据, 是建立在个人自愿和同

意原则基础之上雇佣制度。殖民地颁布的保护雇主和契约工权利的法律, 特别是其中有关自由

证书与契约诚信的规定, 构成了维护殖民地社会稳定、规范劳动市场的法律体系。契约工所拥

有的接受教育权、司法起诉权、出庭作证权和拥有财产权等等, 都表明他们不是出卖了人身的

奴隶。尽管如此, 各类罪犯、战俘、不同政见者和流民被强行充当学徒和契约工的法规表明,

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契约工制度中仍然存在着封建残余的成分。因此, 当北美革命

爆发后殖民地各方围绕黑奴问题争论不休的时候, 各地却在修订并加强契约工制度。通过契约

工制度, 成千上万的欧洲移民从经济资源稀缺、生活贫困或个人发展空间有限的母国来到了土

地和自然资源十分丰富的北美殖民地, 这为他们摆脱贫困、向社会上层流动创造了条件。同时

也为殖民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作者梁茂信, 东北师范大学美国研究所教授。长春  1300242

(责任编辑: 焦  兵  责任编审: 姚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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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 ional Policy M arit im e Kaisha (国策海運会社 ) to contr ol China 's coastal sea r outes, the

set ting up of shipping corporat ions to control Chinaøs inland river and por t t ransport , and various

measures to combat , ex clude, and r eplace other countriesøshipping in China. With government

encouragem ent and suppor t, the Japanese overcam e British dominance and excluded o ther

countr ies f rom the industr y, thus achieving their g oal o f a monopoly over Chinaøs coastal and

inland shipping.

Three Important Issues in Research on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 Northeast China Liu Xinjun( 99)

After the v ictory o f the ant i- Japanese w ar, the Northeast had becom e the focus of attention

of the countr y and the w orld. A lthough a series of im por tant measures had been taken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 tee and Mao Zedong w ith the pur pose to ÷exclusiv ely take the N ortheast" ,

the occupat ion of Jinzhou by the Kuomintang army w ithout m uch diff iculty and the change of

at t itude of the Sov iet army made it im possible for CPC to achieve its go al. The thought of÷a new

stage o f peace and democracy" had some negat ive impact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lid base in

the No rtheast . During the Campaign to Defend Siping , the N ortheast Democrat ic U nited Arm y

w iped out a large am ount of ef fect ive st reng th of the Kuom intang tro ops, w hich gave a good

support for CPC in its negot iat ion w ith the Kuomintang on No rtheast cease- fire and forced the

nat ional g overnment to recognize a certain posit ion of the CPC and its ar my in the region. T he

Cam paign to Defend Siping made CPC get a clearer under standing of the pr oblem of ÷peace or

w ar" , and thus laid an im por tant ideolog ical basis for its form ulat ion of the st rateg ic policy of

rebuilding a solid Nor theast base. And it also tem pered the Nor theast Dem ocrat ic U nited Arm y

in term s of obtaining valuable experience of posit ion defensiv e w ar fare.

Bar Kokhbaøs Lett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ewish Collective Memory Song Lihong ( 110)

Bar Kokhbaøs let ters, excavated in the 1950- 60s, are not only our only detailed f irst- hand

source fo r under standing the Bar Kokhba Revolt , a w atershed in Jew ish histor y, but also the

only docum ent lef t by a leader of this ant i- Roman r evo lt. The leadersønam es given in the

let ters show w hat has generally been recognized as the M essianic nature of the r evolt , w hich w as

fo llow ed by a t remendous change in the Jew ish theo logical t radit ion of const ruct ion of the

Messiah. The language used in the let ter s show s that H ebrew w as by no m eans used only in

relig ious cerem onies and the use of Gr eek in Jew ish Palestine w as not necessarily dependent on

social status. In Jew ish t radit ion, the historical memor y of Bar Kokhba is highly select ive,

regarding him either as a false M essiah o r a pow erful w arrior . This demonstr ates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remember ing Bar Kokhba does no t come from the past , but f rom the pr esent .

A New Discussion on the Nature of Indentured Immigrants in the Colonies of British North America

Liang M aoxin( 125)

Indentured w or kers were w idely employed in ear ly modern craft w or kshops in Britain. When

the Brit ish founded colonies in North A merica, indentur ed labor ers w ere not int roduced as

slaves. On the one hand, the oper at ion of the sy stem of indentured labor never moved outside the

const raints of the Brit ish economic and legal system, as the colonies w ere ex tensions of the

Brit ish economic sy stem and labor market; on the other, the w hole process, f rom the signing of

the contr act to its implementat ion, alw ay s ref lected the law s of value in such mat ters as labor

tr ansactions, the price o f labor and the wage paid. T he colonial legal sy stem not only highlighted

the principle o f the inviolability o f pr iv ate property, but also made detailed pr ovisions for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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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status and rights o f the indentured laborers. It is true that some employers cruelly

exploited their surplus v alue, but to label the indentured laborer system as slavery for this reason

is som ew hat biased.

The Sedition Act of 1798 and Initial Development of the Public Sp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Dong Yu( 142)

In the 1790s, in the intense part isan str uggle, both Federalists and Republicans made use of

new spapers and other publicat ions to publicize their ideas and w in over the people. In 1798, the

Federalist s passed the Sedit ion Act , w hich w as designed to pr event the Republicans f rom incit ing

opposition against the gover nm ent and to maintain social stability. With the promulg at ion and

implementat ion o f the Act, not only Republicans but also many new spaper editors and o rdinar y

people part icipated in act ivit ies and debates opposing the Act . In these w idespread and

thor oughgoing debates, both the Federalist s and their opponents expr essed their ideas and put

them into pract ice. T his w as a dynamic process r eleased the energ y o f new spapers, pam phlets

and other public media in w hich polit ical elites and÷the people" interacted. A lthough the "public

sphere" r em ained an inst rum ent of part isan st rugg le for a long t ime, in object ive ter ms the

debates and act ivit ies around the Sedition Act m ade the÷public sphere" an im po rtant medium in

the early stages of U S democracy.

Theor ies and M ethods

The Social Nature of the÷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and the Origin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the

Question of Road Lu Zhongfeng ( 160)

The÷Asiat ic mode of product ion " is one of the major theoret ical issues in Marx ist

histo riogr aphy and also an im po rtant par t of the M arx ist theor y of social for mation. With r egar d

the connotation of this theoret ical concept , there are tw o bro ad interpretations: the inside- the-

five- form ations - system and the outside- the- f iv e- fo rmat ions - system. We believe the

÷pr im itive society " of the fo rmer is mor e in line w ith the histo ry of Marx ist social form ation

theory . Primit iv e ow nership in Asia and the÷Asiat ic m ode o f product ion" shaped by this kind of

ow nership w as an ear ly so cial stage experienced by bo th East and West. Community ow nership in

prim it ive Chinese set t lements w as one of the most ancient form s of the ÷Asian ow nership

system . " Study ing the orig ins of Chinese civilizat ion f rom the point o f view of it s pat terns of

prim it ive set t lement is more in line w ith the Marx ist idea that the path of civilizat ion or ig in is

determ ined by the mode of product ion, and also conf irms the argum ent that the÷Asiat ic m ode of

product ion" w as÷primit iv e so ciety. "

Research N otes

The Relations of the Historical Figures in the Beizi Articles Unearthed in Jingling and the Patriarchal

System They Reflect H uang Guohui( 173)

An Examination of the Mystery of Queen Mother Xiaozhuanøs Remarriage to Dorgon

Wang Sizhi(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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